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補助機關及民間團體辦理各項活動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二、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鄉轄內各級機

關及學校。

（二）辦理本鄉社區發

展計畫或協助本鄉社區

推展工作之依法登記立 

案之人民團體及工作

室。

（三）前款人民團體及

工作室在本鄉區域轄內

所設分支機構或單位。

（四）蘇澳地區農會。

（五）鄰近本鄉鄉鎮偏

遠地區學校。

（六）其他經專簽鄉長

核准之依法登記立案之

人民團體。

二、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鄉轄內各級機

關及學校。

（二）辦理本鄉社區發

展計畫或協助本鄉社區

推展工作之依法登記立 

案之人民團體及工作

室。

（三）前款人民團體及

工作室在本鄉區域轄內

所設分支機構或單位。

（四）蘇澳地區農會。

（五）鄰近本鄉鄉鎮偏

遠地區學校。

因應跨域合作之情形(如

全縣或全國性團體辦理

有助於推動鄉政之活

動)，故增加第(六)款：

「其他經專簽鄉長核准

之依法登記立案之人民

團體」

四、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辦理各項治安維

護、消防安全、環境保

護、社會福利、社區發

展、推展觀光、衛生保

健、體育活動、社會教

育、民俗文化活動等。

四、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辦理各項治安維

護、消防安全、環境保

護、社會福利、衛生保

健、體育活動、社會教

育、民俗文化活動等。

一、新增補助項目：

「社區發展」及「推展

觀光」。

二、為聚合本所施政，

爰增訂補助項目因應本

所補助要點。 


